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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2023年11月24日

（2023）浙0503民初2961号
沈强：本院受理的原告沈明与被告沈强的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
书、上诉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沈强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给付原告沈明货款74520元及相应的
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计算：以货款74520元为基数，自
2023年8月7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至货款清偿之
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664元，财产保全费765元，公告费560元，
合计诉讼费2989元，由被告沈强负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湖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503民初3887号

浙江泰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广州
鹰高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泰嘉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被告按《临时机

房建设及网络安全项目》合同第二条第二款第三项约定
向原告支付质保金人民币70000元；2.被告支付逾期付
款违约金926.1人民币元(从2022年2月25日暂计至起
诉之日止共计441天，逾期一天应当支付未付金额
70000元0.03%的违约金)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简易转普通程序民
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于：2024年1月30日9时00
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3）浙0723破36号

本院根据徐忠虎的申请于2023年11月15日裁定
受理了武义一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3年11月20日指定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为武义一片
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武义一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在2023年12月22日前，向武义一片休闲用
品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地址：浙江武义县东升
东路262号浙江五义律师事务所；邮政编码：321200；联
系电话：张律师13575931312、鲍律师13906795157，申
报债权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

时00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债权人
应当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未
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武义一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的债务
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武义一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武义一片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3年12
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
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
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
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
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4年1月3日（星
期三）上午9时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十一法庭（武义县
宝塔路9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会议
以庭审直播和书面相结合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
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864号

李晓炜：本院受理原告李家龙与被告王丽萍、李晓
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为：一、限
被告王丽萍、李晓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
告李家龙借款本金800000元并支付利息（已计算至
2016年6月3日止的利息为420000元，之后利息以
8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4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
至2020年8月19日止，自2020年8月20日起按年利率
13.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李家龙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762元，公告费650元，共计
26412元，由被告王丽萍、李晓炜负担。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
286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黄宅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4民初4846号
吴丽滨（住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安地镇香溪街66

号聚景院9幢03室）、吴泽青（住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
道城南路605号四楼）：本院受理原告胡志明诉你们合
伙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4年1月12日8
时40分，开庭地点为本院8号法庭（东门四楼），由卢燕
独任审判。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3民初2269号

祝伟建、吴金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省农业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诉祝伟建、吴金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803民初22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代偿款246225.6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序号

1

累计

主债务人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舜龙电业有限公司

抵押物
抵押物1：海曙区法院巷40号2-25、2-26商业用房；
抵押物2：余姚市西北街道毛家村工业房地产。

账面本金余额

92,800,000.00

92,80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5,411,783.18

5,411,783.18

账面本息合计

98,211,783.18

98,211,783.18

备注

/

/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持有债
权中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金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联系方式：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裘经理18858088210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曹经理18888642630
附：公告清单（基准日：2023年11月10日） 金额：人民币元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注：1.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标的债权截止 [2023]年[11]月[10]日账面本金余
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
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如公告中借款人、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或生效法律文书为

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斯比特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宁波斯比特电动科技有限公司单户

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10月31日，债权本金：7,948,110.54元，利息
及罚息等8,849,254.75元。债务人及担保人主要分布在宁波等地。

特别提示：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本次资
产处置的交易对象须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如注册资本、资信证
明、境内企业等条件。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
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本次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我公司联系。
联系人:倪经理、许经理 联系电话: 0574-81873332、81873346
公司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1800号国华金融中心26-28层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公司稽核部门举报，举报电话：
0574-81873327。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债权情况以实际为准。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24日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23年10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上述标的债权债务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具体债权金额以管理人确认的金额为准。

债务人

宁波斯比特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7,948,110.54

利息及罚息等

8,849,254.75

抵押物及其他担保情况

【抵押】：宁波斯比特电动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慈溪市逍林镇联明村国有出让工业用地1979平方米（即2.97亩）
【保证】：宁波三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茹策、陈建玉

强化顶层设计
贡献县域共富“中信智慧”

结合浙江“两个先行”发展战略部署，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进一步加强重大战略顶

层设计，与时俱进调整优化政策举措，强化

特色化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金融服务工作

质效，为助力浙江共富发展注入“中信智

慧”、提供“中信方案”。

2022年4月，分行制定出台《中信银

行杭州分行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

底，在浙江省各项贷款余额超7000亿元，

综合融资服务余额超万亿元；同年10月，

分行制定出台《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支持山

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精

准谋划对山区26县的差异化金融支持和

“一县一策”金融服务方案，以实际行动践

行共富战略，以持续创新推进共富建设；

今年9月，分行制定出台《“走万企 提信

心 优服务”——中信银行杭州分行支持

实体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行动方案》，提出

加大融资支持、综合融资服务提质增效、

加强内外联动、优化资源配置、强化风险

赋能、落实尽职免责、加强银企对接等7

方面、30条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的工作举

措，积极探索在新时代“千万工程”带动下

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有效

途径。

截至2023年9月末，分行涉农贷款余

额1329.4亿元，是中信银行系统内首家涉

农贷款破千亿元的分行，涉农贷款余额较

年初增183.5亿元，增速达16%。

赋能产业振兴
注入乡村共富“中信力量”

作为国有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杭州

分行始终心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中央

和省市部署要求，聚焦乡村产业升级、美丽

农村建设、新型农业主体发展等乡村振兴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升乡村振兴

金融服务能力。

绿色发展是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必选

项，也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

向。分行着眼大局，打出战略“组合拳”，将

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全力支持

乡村地区绿色低碳转型，打造绿色金融新

样本。比如，向长兴县两山生态资源经营

管理有限公司发放中长期固定资产贷款

0.8亿元，支持绿色有机产业，助力企业实

现农业现代化，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

基地+农户”模式，打造全产业链的绿色农

场，让“绿”意更浓、百姓更富；向德清县下

渚湖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放中长期固

定资产贷款2.4亿元，支持湿地保护、恢复

及生态旅游工程的提升，金融助力打造“生

态+”与“旅游+”模式，形成示范效应，丰富

休闲旅游新业态和新景点，让产业更兴、乡

村更美。截至2023年9月末，分行绿色信

贷余额639.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73.9亿

元，增速37.3%贷款增速超过该行各项贷

款增速。

为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宜

居乡村建设，分行推出“美丽乡村贷”“全

域土地整治贷”“高标准农田建设贷款”

“林权抵押贷款”等创新融资产品，主动对

接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充分展现服

务乡村振兴的责任和担当。截至2023年

9月末，该行已累计支持48个和美乡村建

设，授信金额达 111.6 亿元，投放金额

83.75亿元。

打造特色产品
传递民生共富“中信温度”

“让财富有温度”是中信银行的品牌主

张，也是该行作为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的

责任和担当。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念，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始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

治性和人民性，在报国惠民、践行使命担当

中坚定前行方向，积极创新金融产品供给，

将“让财富温度”的品牌价值观融入助推共

富发展中，以实际行动传递金融服务的“中

信温度”。今年以来，分行成功创设共富共

创的属地化公募理财产品，主要投向浙江

区域项目资产，并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低准

入门槛的投资理财服务，截至9月末已发

行 7期共富理财产品，全渠道累计销量

66.8亿元，深受投资者欢迎。

此外，分行还创新“金融+慈善”服务

方式，推出“中信慈善卡”专属代发服务方

案、“慈善”理财产品，将金融与公益相结

合，为客户提供既能实现理财目标又能回

馈社会的投资选择，引导“财富向善”理念

深入人心，营造更加浓厚的共富氛围。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赋能乡村振兴 助推“浙里”共富发展
通讯员 薛圣召

作为扎根浙江大地近30年的主流金

融机构，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以乡村为基、以

民生为重、以创新为要，通过优化金融服务

模式、打造特色“共富”产品，全力助推“浙

里”共富发展。


